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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利於檔案之

檢索與應用，

分類是檔案資

訊組織及整理

重要工作；分

類表是檔案歸

類之依據

為利於檔案之

去蕪存菁，訂

定保存年限是

檔案清理核心

事項；保存年

限區分表是判

定檔案保存年

限之標準

做好分類與保

存年限區分，

才能有效反映

檔 案 保 存 價

值，引導檔案

清理處置—銷

毀或移轉

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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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檔案

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，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

「檔案法」第二條第二款

各類公務文件完成處理或管理程序者皆應歸檔。若有夾帶之附

件，其附件亦屬於檔案的一部分，應加以管理，如：結案歸檔之

收、發文外，簽呈、會議紀錄、學籍資料等及其附件都要歸檔。

各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、圖片、紀錄、照片、錄影（音）、微
縮片、電腦處理資料等可供聽、讀、閱覽或藉助科技以閱覽或理解
之文書或物品

「檔案法施行細則」第二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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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流程

A

產生與點收

B
分類、編案、編目

整理：

C D

入庫、保管、
檢調與應用 銷毀與移轉

清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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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依據

檔案法

檔案法施行細則

檔案分類編案規範

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

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

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(GRS)

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二章、第三章7

6

5

4

3

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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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表編製

A

B

 單獨編製：（機關全銜）檔案保存年限
區分表

 與分類表結合編製：（機關全銜）檔案
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

名稱

編制說明
 編製目的、過程
 依據、適用範圍
 類目層級結構、分類標記（採結合編製
者）

 修正原因及重點
 實施日期、使用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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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表編製說明

分類號（結合編製者）

項目名稱/類目名稱（結合編製者）

內容描述

• 永久保存
• 定期保存

保存年限

清理處置

基準項目編號

備註

欄位



PAGE 14/34

分類架構

1

2

 採機關組織架構

 依業務職掌或性質

分類架構

 最多採5層級
(類、綱、目、節、項)

 層級依業務性質而定，各類
層級可不同

 各層級數總計不超過20位元

區分類目層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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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架構
 以機關（學校、團體或個人）為全宗，依其組織職能或業務活動為基
礎。

 按照檔案內容及特徵，分門別類，組成之體系。
 對概括檔案內容特徵的概念進行邏輯分類和系統排列，形成對檔案內
容資訊進行系統化組織形成的㇐種分類體系。

11登記

12測量

13地價

03主計03主計

04政風

01行政
02人事

18臺中市政府地政司

41大甲地政事務所

中正地政事務所

清水地政事務所

豐原地政事務所

中興地政事務所

15編定

14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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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號

分類標記編排

 明瞭、易寫、易記、具伸縮性及邏輯性

 採純數字、純文字或混合

 採單碼制、多碼制或混合制

PAGE 16/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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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目名稱

以2至9個字數為宜

應涵蓋周延，具體明確

同一層級類目間具互斥性

上下層級類目具關聯性

機密檔案、個案或單一事件不宜列為類目名稱

同一類目依重要程度不同細分類目（採結合編製者）

綜合性業務置於各類目之前，其他業務置於各類目之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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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明事項
內容描述

 本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（主辦、協辦、配合他機關作業)業務

涉及之對象、執行重點或範疇含括之資料類型及重要案名

 無字數限制，惟不宜過多，得以呈現業務內容即可

本機關辦理該類目業務活動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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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

清理處置

列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

依規定程序
銷毀

屆期後鑑定

永
久
保
存

定
期
保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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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保存年限：填列其年限（如1年、3年、5年、

10年、15年、20年、25年、30年)

 清理處置：分為屆期後鑑定或依規定程序銷毀

 保存年限：填「永久」

 清理處置：分為國家檔案或機關永久保存

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
永
久
保
存
檔
案

定
期
保
存
檔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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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

具永久保存價值之
檔案，具有列為國
家檔案價值者，於
屆滿移轉期限後，
依相關規定辦理移
轉作業

1

列
為
國
家
檔
案

2

機
關
永
久
保
存

3 4
依
規
定
程
序
銷
毀

屆
期
後
鑑
定

• 需延長保存年限者，於檔案管理
資訊系統修正檔案保存年限

• 不需延長保存年限者，依規定辦
理銷毀作業

指定期保存檔案屆
保存年限後，編製
銷毀目錄，送會業
務單位後，依規定
程序函送檔案管理
局審核

具永久保存價值之
檔案，但未具有列
為國家檔案價值者，
由機關自行永久保
存

指暫無法判定檔案
保存價值，於屆滿
保存年限時，機關
應檢視檔案內容，
確認全類或個案需
否延長保存年限

清理處置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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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該類目檔案保存其他需補充之事項

 出版品、專案研究報告等資料，應註記「本機關出版者應永久保存1份」

 保存年限計算有特殊情形者，應註記「保存至相關會計憑證銷毀」

 不宜於備註欄填列該類目檔案內容之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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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機關成立

機關業務調整

新增、移撥其他機關、已不再辦理之業務

法定檢討期限

至少每10年檢討1次

依各類基準表(GRS)修正

編製與修正時機

1

2

＊

3

＊

4

一、如屬業務具同質性且隸屬同一上級之平行機關者，宜統籌編訂

二、或屬具上下隸屬關係之機關者，認有必要時，亦得統籌編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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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修程序

內容描述

檔案管理單位與業務單位代表組成編訂工作小組
機關組織法、主管法令與業務職掌

分層負責明細表

年度計畫與報告

年報與大事紀

民意機關答詢報告

依上級機關或檔案管理局核復檔案移轉或銷毀之審核意見回饋
修正區分表

與業務相關法令規定之保存年限

必要時，邀請上級機關、相關機關、學者專家參加

辦理保存價值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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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修程序

請業務單位表示意見

 分類體系是否妥適
 區分表含括業務內涵是否完整
 類目名稱與內容描述是否精確、周延
 內容描述文字呈現是否可讓使用者了解檔案內容
 宏觀分析檔案的保存價值

陳核機關首長後，依規定程序函送上級機關及檔案管理
局審核通過後，擇期實施

檢附文件：新、舊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、組織法規、
分層負責明細表(經鑑定者，須附檔案鑑定報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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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核程序

中央一、二級機關主管，均由各該機關送交

中央三級以下機關，均層報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交

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縣(市)政府、縣(市)議會，均
由各該機關送交

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，均層報由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

縣(市)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，均層報由縣(市)
政府彙整送交

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送檔案管理局審核未通過者，
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應依該局審核意見修訂後再送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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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核程序

檔案分類表屬個別編製者，陳送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

修正之保存年限等於或高於GRS規定之保存年限，循序簽
陳機關權責長官核定後實施

僅調整檔案分類或類目名稱，且未涉及保存年限修正者，
循序簽陳機關權責長官核定後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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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作業

擇期實施：匯入電子公文系統，供機關內
部承辦人創文時選用

於機關檔管單位網站上公佈，供參考

檔案分類表電子檔轉出彙送至檔案管理
局「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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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YOU!

感謝聆聽


